
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梳理表

序号
单

位

事

项

目

录

名

称

事项目

录编码

事

项

类

型

子项拆

分
设立依据

行

使

层

级

办理条

件

法定

时限

（工

作

日）

事项申请（材料）条件 办理流程环节

收费标

准

办

理

方

式

申请

人权

力

申请

人义

务

备注
材

料

类

别

材料名称

材

料

数

量

材料

形式

纸质

类型
材料来源

审查要点

材料样

表、空

表

办理流程图 办理流程说明
特殊

环节形式审

查

实质

审查

1

自治

区人

力资

源和

社会

保障

厅

公共

就业

服务

专项

活动

002014

10700Y

公

共

服

务

大中城

市联合

招聘高

校毕业

生专场

招聘会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关于开

展2021年大中城

市联合招聘高校

毕业生春季专场

活动的通知》

(人社厅函〔

2021〕26号）

省

级/

直

属,

市

级/

隶

属,

县

级,

镇

级

（

用工需求 1

证

件

证

明

营业执照

1 电子
政府部门

核发

证照清

晰

确认

真实

性

无

企事业单位登录中国新疆人才网www.xjrc365.com查看并下

载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通知及邀请

函，可报名参加现场招聘会也可参加网络招聘会。参加现

场招聘会的企事业单位需填写参会回执、参会单位报名

表，上传企业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发送至电子邮

箱：2409948501@qq.com，3个工作日内，经过人工审核

后，通过电话、邮件告知报名是否成功。参加网络招聘会

的可登录网站注册企业会员，填写企业基本信息、上传证

照图片，人工审核后，开通网络招聘服务，进入大中城市

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网络招聘会专区发布招聘职位。求职

者可通过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通知及

邀请函参加现场或网络招聘会。

无 无

网

上

办

理

申诉

复核

提供材

料真实

有效、

合法

再丽帕    

1769907

1292

求职需求 1

证

件

证

明

身份证

2

自治

区人

力资

源和

社会

保障

厅

高等

学校

等毕

业生

接收

手续

办理

002014

107001

公

共

服

务

区属高

校毕业

生调整

改派

（不含

师范类

、研究

生）

国家教育部《高

校毕业生管理暂

行办法》

省

级/

直

属

调整改派 1

证

件

证

明

身份证复印件、毕业

证复印件、报到证原

件、普通高校毕业生

就业调整改派申请表

、就业证明、之前单

位的解除合同书等

1
纸质

版

学校、个

人、用人

单位

材料齐

全

确认

真实

性

无

（一）调整改派前有就业单位的毕业生：应与原单位解除

就业协议或劳务合同，持解约的相关证明材料、《报到证

》、身份证、毕业证复印件和新签单位的接收材料（三方

协议、劳动合同、接收材料等其中一项材料），先跟毕业

院校联系申请变更网上（新疆公共就业服务网）信息后，

到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南湖东路19号）进行调整改

派。 （二）调整改派前没有就业单位的毕业生：直接持《

报到证》 、身份证、毕业证等复印件和新签单位的接收材

料（三方协议、劳动合同、接收材料等其中一项材料），

先与毕业院校联系申请变更网上（新疆公共就业服务网）

信息后至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南湖东路19号）进行

调整改派。 备注：其中需要调整改派到内地部分省市（北

京、上海、广州）的毕业生还需提供就有人单位所在地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高校毕业生接收申请表》 。

无 无

窗

口

办

理

行政

复议

提供材

料真实

有效、

合法

内地高

校新疆

籍毕业

生调整

改派

（不含

师范类

、研究

生）

国家教育部《高

校毕业生管理暂

行办法》

省

级/

直

属

调整改派 1

证

件

证

明

身份证复印件、毕业

证复印件、报到证原

件、普通高校毕业生

就业调整改派申请表

、就业证明、之前单

位的解除合同书等

1
纸质

版

学校、个

人、用人

单位

材料齐

全

确认

真实

性

无

《报到证》需改派的毕业生需先到户籍所在地或就业单位

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登记、更新就业信息，然

后持《报到证》、身份证、毕业证的复印件和新签单位的

接收材料（三方协议、劳动合同、接收材料等其中一项材

料）到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南湖东路19号）进行调

整改派

无 无

窗

口

办

理

行政

复议

提供材

料真实

有效、

合法

报到证

遗失补

办（区

属高新

毕业

生；不

含师范

类、研

究生）

国家教育部《高

校毕业生管理暂

行办法》

省

级/

直

属

遗失补办 1

证

件

证

明

毕业证复印件、身份

证复印件、就业证明
1

纸质

版

学校、个

人、用人

单位

材料齐

全

确认

真实

性

无

一、自毕业之日起三年内的高校毕业生，由本人在自治区

公共就业服务网上提出申请、经核实信息确认无误后，网

上发布遗失公告，15天公示期后，由毕业生本人或委托他

人携带毕业证和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至自治区公共就业服

务中心（南湖东路19号）（非师范院校大专、本科毕业

生）或教育厅（师范院校毕业生和研究生）申请办理补发

新证。                                                            

二、自毕业之日起三年后遗失的毕业生，不再补发新证，

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会出具《报到证遗失证明》。具

体流程：毕业生需先在面向新疆的报纸上刊登遗失声明，

公示15天后携带毕业证、身份证等材料原件或复印件先到

毕业院校领取补办报到证申请表和毕业院校开具的证明

（证明须写到证编号和初次分配地），到自治区公共就业

服务中心（南湖东路19号）报到证遗失证明。  内地高校

新疆毕业生《报到证》遗失的，请按照毕业学校所在省市

区相关规定办理，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不予办理。

无 无

窗

口

办

理

行政

复议

提供材

料真实

有效、

合法

3

自治

区人

力资

源和

社会

保障

厅

职业

介绍
0020141020

公

共

服

务

单位招

聘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三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设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劳动者免费提供下列服务： 一）就 ； 二）职 、市 ； 三）职 … 。

省

级/

直

属,

市

级/

隶

属,

县

级,

镇

用工需求

1

证

件

证

明

营业执照 1 电子
政府部门

核发

证照清

晰

确认

真实

性

无
登录中国新疆人才网、上传营业执照经审核通过后发布招

聘信息

无 无

网

上

办

理

申诉

复核

提供材

料真实

有效、

合法

黄桂花

1520287

8110

个人求

职
求职需求

证

件

证

明

身份证 1 电子
政府部门

核发

证照清

晰

确认

真实

性

无
登录中国新疆人才网注册创建个人简历、查询招聘信息、

投递简历。

4

自治

区人

力资

源和

社会

保障

厅

公共

就业

服务

专项

活动

002014

103001

公

共

服

务

民营企

业招聘

周人才

招聘活

动

1.《就业服务与

就业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令第28号，

2014年、2015年

分别修订）第三

十条：

省

级/

直

属,

市

级/

隶

属,

县

级,

镇

级

（

乡

、

街

道

）,

村

级

用工需求 1
营业

执照
1 电子 政府部门核发证照清晰

确认

真实

性

无
打开中国新疆人才网、上传营业执照审核通过后发布招聘

信息
无 无

网

上

办

理

申诉

复核

提供材

料

真实有

效

求职需求 1 身份证 1 电子 政府部门核发证照清晰

确认

真实

性

无
登录中国新疆人才网注册创建个人简历、

进入活动专区查询招聘信息、投递简历。
无 无

网

上

办

理

申诉

复核

提供材

料

真实有

效

5

自治

区人

力资

源和

社会

保障

厅

职业

供求

信息

、市

场工

资指

导价

位信

息和

职业

培训

信息

发布

002014

101002

公

共

服

务

职业供

求信息

、市场

工资指

导价位

信息和

职业培

训信息

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

国就业促进法》

第三十五条：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

建立健全公共就

业服务体系，设

立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为劳动者

免费提供下列服

务：（一）就业

政策法规咨询；

（二）职业供求

信息、市场工资

指导价位信息和

职业培训信息发

布；（三）职业

指导和职业介绍

……。

省

级/

直

属,

市

级/

隶

属,

县

级,

镇

级

（

乡

、

街

道

）,

村

级

（

社

区

职业供求

信息、市

场工资指

导价位信

息和职业

培训信息

发布需求

1

申

请

表

格

文

书

类

信息发布审批表 1 纸质 原件
申请人自

备

按要求

用中性

笔填

写，字

迹清晰

。

材料

内容

符合

信息

发布

要求

信息发

布审批

表（空

表）

搜集梳理相关信息→审核→发布 无 无

网

上

办

理

根据

法律

法规

确定

的申

请人

权力

确保提

交的材

料真实

有效

郑江

1399992

2593

6

自治

区人

力资

源和

社会

保障

厅

提供

政审

（考

察）

服务

002014

204006

公

共

服

务

政审

设立依据1 法律

法规名称 《关

于进一步加强流

动人员人事档案

管理服务工作的

通知》

 依据文号 人社

部发〔2014〕90

号

 条款号 三

 颁布机关 人社

部

 实施日期 2014

年12月10日

 条款内容 《关

于进一步加强流

动人员人事档案

管理服务工作的

通知》（人社部

发〔2014〕

90号）三、加强

流动人员人事档

案基本公共服务

。流动人员人事

档案管理服务是

基本公共就业和

人才服务的重要

内容。流动人员

人事档案基本公

共服务应当包

括：档案的接收

和转递……

设立依据2 法律

法规名称 《人

力资源市场暂行

条例》

 依据文号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700号）

国

家

级,

省

级/

直

属,

市

级/

隶

属,

县

级

本单位存

档人员

即办

件

证

明

证

件

类

1、存档（经办）人员

人有效证件；

2、单位介绍信

政审函、政审（录

用）表格、因公出国

任务批件和组团名单

1份 纸质

纸质

原件

、复

印

件；

材料

规

格：

A4

申请单位

自备

按要求

填写，

字迹清

晰；申

请人必

须依法

如实填

报，保

证档案

材料的

真实性

。

材料

符合

人社

部发

〔

2014

〕90

号第

三条

款、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国务

院令

第700

号）

第十

五条

的要

求

申请单

位自备

步骤1：存档（经办）人员提交申请材料

时限：即时办理  

步骤2：工作人员审核材料

时限：即时办理  

步骤3:工作人员依据档案记载出具相关政审材料

时限：即时办理  

无 不收费

窗

口

办

理

可享

受公

共就

业档

案管

理服

务

申请人

的档案

密封，

材料真

实完

整，材

料符合

存档规

定

齐曼古

丽

1529907

0924

自治

区人

力资

源和

社会

保障

厅

档案

的接

收和

转递

002014

204001

公

共

服

务

档案的

接收

设立依据1 法律

法规名称 《关

于进一步加强流

动人员人事档案

管理服务工作的

通知》

 依据文号 人社

部发〔2014〕90

号

 条款号 三

 颁布机关 人社

部

 实施日期 2014

年12月10日

 条款内容 《关

于进一步加强流

动人员人事档案

管理服务工作的

通知》（人社部

发〔2014〕

90号）三、加强

流动人员人事档

案基本公共服务

。流动人员人事

档案管理服务是

基本公共就业和

人才服务的重要

内容。流动人员

人事档案基本公

共服务应当包

括：档案的接收

和转递……

设立依据2 法律

法规名称 《人

力资源市场暂行

条例》

国

家

级,

省

级/

直

属,

市

级/

隶

属,

县

级

1、非公

有制企业

和社会组

织聘用人

员的档

案：

2、国家

行政机关

、事业单

位辞职辞

退、取消

录（聘）

用或被开

除的工作

人员档

案：

3、与企

事业单位

解除或终

止劳动

（聘用）

关系人员

的档案：

4、未就

业的普通

高中等院

校（含技

工学校）

毕业生的

档案：

5、自费

出国留学

及其他因

私出国

（境）人

员的档

即办

件

证

明

证

件

类

档案材料 1份 纸质

纸质

原件

、复

印

件；

材料

规

格：

A4

申请人、

申请单位

自备

按要求

填写，

字迹清

晰；申

请人必

须依法

如实填

报，保

证档案

材料的

真实性

。

材料

符合

人社

部发

〔

2014

〕90

号第

三条

款、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国务

院令

第700

号）

第十

五条

的要

求

申请人

、申请

单位自

备

步骤1：持原单位离、辞职手续或解除劳动合同书、劳动合

同或录用手续、存档人员有效身份证件到自治区公共就业

服务中心开具商调函（单位委托集体存档需提供：1、单位

介绍信；2、劳动合同或录用手续；存档人员有效身份证

件）

时限：1工作日    

步骤2：工作人员审核档案材料，开具《流动人员人事档案

调函》

时限：1工作日    

步骤3：存档（经办）人员回原存档单位办理转档手续

时限：1工作日    

步骤4:档案通过机要通信或专人送取方式转至拟接收单位

时限：1工作日    

步骤5：拟接收单位工作人员审核档案

时限：1工作日    

步骤6：符合要求的，登记并形成存档编码入库

时限：1工作日    

步骤7:工作人员在原存档单位开具的档案转递通知单回执

上盖章退回

时限：1工作日    

无 不收费

窗

口

办

理

可享

受公

共就

业档

案管

理服

务

申请人

的档案

密封，

材料真

实完

整，材

料符合

存档规

定

档案的

转递

步骤1：拟接收单位开具的调档函、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单位委托集体存档，需提供单位解除（终止）劳动合同

协议或单位证明）

时限：1工作日     

步骤2：工作人员审核材料、核实调档人身份

步骤3：工作人员检查、核对将要转出的档案，对流动人员

人事档案转出进行登记，并由经办人签字

时限：1工作日     

步骤4:工作人员填写《流动人员人事档案转递通知单》，

严密包封档案并加盖章

时限：1工作日     

步骤5：档案通过机要通信或专人等送取方式转至拟接收单

位

时限：1工作日     

步骤6:工作人员及时催要《流动人员人事档案转递通知单

》回执

7

自治

区人

力资

源和

社会

保障

厅

提供

档案

查

（借

）阅

服务

002014

204004

公

共

服

务

档案借

阅

设立依据1 法律

法规名称 《关

于进一步加强流

动人员人事档案

管理服务工作的

通知》

 依据文号 人社

部发〔2014〕90

号

 条款号 三

 颁布机关 人社

部

 实施日期 2014

年12月10日

 条款内容 《关

于进一步加强流

动人员人事档案

管理服务工作的

通知》（人社部

发〔2014〕

90号）三、加强

国

家

级,

省

级/

直

属,

市

级/

隶

属,

县

级

本单位存

档人员

即办

件

证

明

证

件

类

单位组织、人事部门

出具介绍信；查(借）

阅人有效证件

1份 纸质

纸质

原件

、复

印

件；

材料

规

格：

A4

申请人、

申请单位

自备

按要求

填写，

字迹清

晰

材料

符合

人社

部发

〔

2014

〕90

号第

三条

款、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国务

院令

第700

号）

第十

五条

的要

申请人

、申请

单位自

备

1:借阅单位（人）提交申请材料

时限：1工作日  

步骤2：工作人员审核材料

时限：1工作日  

步骤3：借阅人在《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借出登记表》上登记

时限：1工作日  

步骤4：将档案密封、盖章交给借阅单位（人）并告知借阅

人归还日期

时限：1工作日  

步骤5：归还时工作人员检查档案，核对无误后入库保存

时限：1工作日  

无 不收费

窗

口

办

理

可享

受公

共就

业档

案管

理服

务

申请人

的档案

密封，

材料真

实完

整，材

料符合

存档规

定

档案查

阅

1：存档单位提交申请材料

时限：1工作日    

步骤2：工作人员审核材料

时限：1工作日    

步骤3：符合规定的查档申请人在《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查阅

登记表》上登记

时限：1工作日    

步骤4：工作人员将档案交查阅人查阅

时限：1工作日    

步骤5：查阅后由工作人员核对无误后入库保存

时限：1工作日    

无 不收费

窗

口

办

理

可享

受公

共就

业档

案管

理服

务

申请人

的档案

密封，

材料真

实完

整，材

料符合

存档规

定

8

自治

区人

力资

源和

社会

保障

厅

存档

人员

党员

组织

关系

的接

转

002014

204007

公

共

服

务

存档人

员党员

组织关

系的接

收

法律法规名称 

《人力资源市场

暂行条例》

依据文号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700号）

条款号 第十五

条

颁布机关 国务

院

实施日期 2018

年7月17日

条款内容 1.《

人力资源市场暂

行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700号）

第十五条：公共

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提供下列服

务，不得收费：

……（七）流动

人员人事档案管

理……。

法律法规名称 

《关于加强新形

势下发展党员和

党员管理工作的

意见》

依据文号 （中

办发〔2013〕4

号)

条款号 （十

六）

颁布机关 中办

发

实施日期 2019

年6月21号

条款内容 2.《

关于加强新形势

下发展党员和党

员管理工作的意

见》（中办发〔

2013〕4号)（十

六）改进对流动

党员的管理。

……工作单位未

建立党组织的，

国

家

级,

省

级/

直

属,

市

级/

隶

属,

县

级

在本单位

存档的流

动党员

即办

件

证

明

证

件

类

1、党员本人有效身份

证件

2、有效期内的党组织

关系介绍信

1份 纸质

纸质

原件

、复

印

件；

材料

规

格：

A4

申请人、

申请单位

自备

申请人

、申请

单位自

备

步骤1：党员提交相关材料（存档协议书及个人有效证件）

时限：1个工作日  

步骤2:工作人员核对党组织关系介绍信的党员信息

时限：1个工作日  

步骤3:确认党员人事档案存放在本机构，审查入党材料。

时限：1个工作日  

步骤4：办理党组织关系转入

时限：1个工作日  

步骤5：填写党组织关系介绍信回执并盖章

时限：1工作日，审批人：齐曼古丽

无 不收费

窗

口

办

理

可享

受公

共就

业档

案管

理服

务

申请人

的档案

密封，

材料真

实完

整，材

料符合

存档规

定

存档人

员党员

组织关

系的转

出

在本中心

存档人员

的党组织

关系接转

1、党员本人有效身份

证件

2、有效期内的党组织

关系介绍信

按要求

填写，

字迹清

晰；申

请人必

须依法

如实填

报，保

证材料

的真实

性。

材料

符合

《人

力资

源市

场暂

行条

例》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国务

院令

第700

号）

第十

五条

条款

、

（《

关于

加强

新形

势下

发展

党员

和党

员管

理工

作的

意见

》

（中

办发

〔

2013

〕

4号)

步骤1：党员提交申请材料

时限：1个工作日  

步骤2:工作人员核对材料，并收缴党费到转出当月

时限：1个工作日  

步骤3:工作人员开具党组织关系介绍信

时限：1个工作日  

步骤4：提醒党员在有效期内办理党组织关系转入，并回传

接收回执

时限：1个工作日  

步骤5：工作人员登记党组织关系接收回执

时限：1工作日，审批人：齐曼古丽

9

自治

区人

力资

源和

社会

保障

厅

档案

材料

的收

集、

鉴别

和归

档

002014

204002

公

共

服

务

档案材

料的收

集、鉴

别和归

档

法律法规名称 

《关于进一步加

强流动人员人事

档案管理服务工

作的通知》

依据文号 人社

部发〔2014〕90

号

条款号 三

颁布机关 人社

部

实施日期 2014

年12月10日

条款内容 《关

于进一步加强流

动人员人事档案

管理服务工作的

通知》（人社部

发〔2014〕

90号）三、加强

流动人员人事档

案基本公共服务

。流动人员人事

档案管理服务是

基本公共就业和

人才服务的重要

内容。流动人员

人事档案基本公

共服务应当包

括：档案的接收

和转递……

法律法规名称 

《人力资源市场

暂行条例》

依据文号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700号）

条款号 第十五

条

国

家

级,

省

级/

直

属,

市

级/

隶

属,

县

级

本单位存

档人员

即办

件

证

明

证

件

类

档案补充材料 1+N 纸质

纸质

原

件；

材料

规

格：

A4

申请人、

申请单位

自备

按要求

填写，

字迹清

晰；申

请人必

须依法

如实填

报，保

证材料

的真实

性。

材料

符合

《关

于进

一步

加强

流动

人员

人事

档案

管理

服务

工作

的通

知》

（人

社部

发〔

2014

〕90

号）

第三

条款

、《

人力

资源

市场

暂行

条例

》

（中

华人

民共

和国

国务

院令

第700

号）

第十

五条

申请人

、申请

单位自

备

步骤1：存档（经办）人员提交申请材料

时限：即时办理     

步骤2：工作人员对材料进行鉴别，是否属于归档范围

时限：即时办理     

步骤3：工作人员在收到档案材料后5个工作日内将材料归

入本人档案

时限：即时办理     

无 不收费

窗

口

办

理

可享

受公

共就

业档

案管

理服

务

存档人

的档案

密封，

材料真

实完

整，材

料符合

存档规

定

10

自治

区人

力资

源和

社会

依据

档案

记载

出具

相关

002014

204005

公

共

服

务

出具相

关证明

法律法规名称 

《关于进一步加

强流动人员人事

档案管理服务工

作的通知》

国

家

级,

省

级/

本单位存

档人员

即办

件

证

明

证

件

类

存档（经办）人有效

证件
1份 纸质

纸质

原件

、复

印

件；

申请人自

备

按要求

填写，

字迹清

晰；申

请人必

材料

符合

《关

于进

一步

申请人

自备

步骤1：存档（经办）人员提交申请材料

时限：即时办理     

步骤2:工作人员审核材料

时限：即时办理     

步骤3:工作人员依据档案记载出具相关证明

无 不收费

窗

口

办

理

可享

受公

共就

业档

案管

申请人

的档案

密封，

材料真

实完
单位介绍信

11

自治

区人

力资

源和
社会

保障

厅

职业

指导

00201410

2002

公共

服务

【法律】：《中华人民

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
和国就业促进法。

制定机关：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

发布号令（文号）：
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通过根据2015年4月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四次会议《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省级/

直属,
市级/

隶属,

县级,

镇级

（乡
、街

道）,

村级

（社

区）

劳动者与用

人单位有求

职指导与用

人指导方面

的需求，携
带有效居民

身份证办理

相应职业指

导内容

即办件

证

件

证

明

身份证 1 电子 政府部门核发 证照清晰
确认真

实性
无

职业指导流程：各类有求职意愿的劳动者

接受职业指导：申请职业指导人员可通过登录新疆公共就业服务网查看职业指

导相关资料和项目说明 
结果反馈：不满意，继续接受职业指导；满意，结束。

无 无
网上

办理

行政复

议

提供材料

真实有效
、合法

艾来提

1315031555
0

12

自治

区人

力资

源和
社会

保障

厅

就业

政策

法规
咨询

00201410

1001

公共

服务

【法律】：《中华人民

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制定机关：中华人民共
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

和国就业促进法。

发布号令（文号）：
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通过根据2015年4月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四次会议《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省级/

直属,
市级/

隶属,

县级,

镇级

（乡
、街

道）,

村级

（社

区）

有就业政策

法规咨询需

求的服务对
象

即办件 无 无 0 电子 其他 无 无 无

申请就业政策咨询：各类有求职意愿的劳动者。

进行咨询：咨询服务热线，12333；乌鲁木齐市为，8812333。
结果反馈：不满意，继续进行咨询；满意，结束。

无 无
网上

办理

行政复

议

提供信息

真实有效
、合法

13

自治

区人

力资

源和
社会

保障

厅

失业

登记

00201410

4001

公共

服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就业促进法。

制定机关：中华人民共
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

和国就业促进法。

发布号令（文号）：
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通过根据2015年4月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四次会议《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省级/

直属,
市级/

隶属,

县级,

镇级

（乡
、街

道）,

村级

（社

区）

劳动年龄内

、有劳动能

力、有就业
要求并处于

无业状态的

城乡劳动

者，可在户

籍地或常住
地办理失业

登记。本通

知所指劳动

年龄为年满

16周岁至依
法享受基本

养老保险待

遇。

3

证

件

证

明

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 1
电子、

纸质
政府部门核发 证照清晰

确认真

实性

登记申请，劳动者可在户籍地或常住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现场办理。在开通线

上登记渠道的地区，劳动者可通过线上申请。现场办理和线上办理条件一致。

填写失业人员登记表，登记受理，内地（大陆）居民凭本人身份证或社会保障
卡办理。港澳台居民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或社会保障卡、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

行证办理。

信息审核，采取劳动者书面承诺方式办理。必要时可通过信息比对或工作人员

调查等方式核查劳动者个人身份信息和失业状况。

结果反馈，审核不通过7个工作日内办及时告知原因；审核通过，主动服务，要
建立登记失业人员定期联系制度，详细了解登记失业人员的失业原因、技能水

平、就业意愿，分级分类提供政策咨询、职业介绍、职业指导等公共就业服务

。

动态管理，对出现下列退出情形之一的劳动者，要注销其失业登记，并以适当

方式予以告知（移居境外、被判刑收监执行、死亡及无法取得联系的除外）：
（一）超出登记年龄：已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二）处于就业状态：被各类用人单位录用的；从事个体经营、创办企业或民

办非企业的；已从事有稳定收入的劳动，并且月收入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

无 无
网上

办理

行政复

议

提供材料

真实有效
、合法

14

自治

区人

力资

源和
社会

保障

厅

就业

登记

00201410

4002

公共

服务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就业促进法。

制定机关：中华人民共
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

和国就业促进法。

发布号令（文号）：
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通过根据2015年4月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四次会议《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省级/

直属,
市级/

隶属,

县级,

镇级

（乡
、街

道）,

村级

（社

区）

自治区行政

区域内的机

关、事业单
位、各类企

业、社会团

体、个人经

济组织和民

办企业单位
等用人单位

招用的劳动

者；通过自

主创业、灵

活就业或以
自由职业形

式实现就业

的劳动者

即办件

证

件

证

明

身份证及复印件或社会保障卡

3
电子、

纸质
政府部门核发 证照清晰

确认真

实性
无

申请登记：个人主动到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或通过自治区人社厅

官网、新疆公共就业服务网直接进行线上登记。

登记对象：法定劳动年龄内已就业的人员（在校学生、现役军人、服刑人员等

特殊人群除外）

登记受理：就业者到经办机构填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乡就业人员信息登记
表》，或进入线上就业登记服务平台直接填写个人就业信息。

    系统进行登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将就业人员信息录入(上传)就业管理服

务信息系统，进行登记，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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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灵活就业证明

提供政审（考察）
服务.doc

档案的接收办事指
南.doc

档案的转递办事指
南.doc

提供档案借阅服务
办事指南 - 副本.doc

提供档案查阅服务
办事指南.doc

存档人员党员组织
关系的接收办事指南.doc

存档人员党员组织
关系的转出.doc

档案材料的收集、
鉴别和归档办事指南.doc

依据档案记载出具
相关证明.doc

职业供求信息、市
场工资指导价位信息和职业培训信息发布流程图.docx

附件：企业注册流
程（定稿）.doc

附件：企业注册流
程（定稿）.doc

附件：个人简历注
册流程.docx

附件：个人简历注
册流程.docx

失业登记附件（空
表）.doc

一、职业指导流程
.doc

一、就业政策咨询
流程.doc

失业登记流程图.do
c

就业登记流程图 
2.doc

大中城市联合招聘
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流程图.docx

区属高校毕业生调
整改派流程图.docx

内地高校新疆籍毕
业生调整改派事项流程图.docx

报到证遗失补办事
项流程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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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信息发布审批表

                  年    月   日

信息标题

信息发布
   □中国新疆人才网    □新疆公共就业服务网
   □微信公众号        □电子大屏

信息内容 见附件

    经办部门：人力资源服务部

    经办部门
   经办人签字：

   经办部门
  负责人签字：

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综合部审核

签字：

                         日期：

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分管领导审核

签字：

                         日期：

    信息发布
   负责人签字：

签字：

                         日期：


